
鄂  尔  多  斯  仲  裁  委  员  会 

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由
	                        纠纷

	案号
	（       ）鄂仲字第      号

	告

知

事

项
	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本仲裁案件相关法律文书，保证仲裁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

2.因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当事人或其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3.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本案整个仲裁程序，仲裁效力异议确认之诉，申请撤销、执行、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等程序。

4.本案仲裁或申请撤销、执行、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期间，如果送达地址变更，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当事人未书面告知变更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5.当事人委托仲裁代理人的，仲裁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6.有关送达的规定，见本送达地址确认书背页。

	送

达

地

址

及

方

式
	当事人名称
	

	
	送达地址
	

	
	当事人联系方式
	
	邮编
	

	
	指定签收人
	姓名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是否同意电子送达
	□是    　□否

	
	电子送达方式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微 信 号
	

	当

事

人

确

认
	我（我单位）已阅读清楚（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保证所提供的上述送达地址等各项内容是正确、有效的，同意通过上述送达地址送达文书，并自愿承担法律后果。如有变更，我（我单位）将及时书面告知，否则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送达人员签名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节选）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答辩时应当向本会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应当包括送达地址的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

当事人拒绝提供的，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并记入笔录。

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本会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本会。

第五十四条  送达仲裁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仲裁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本会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仲裁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五十六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本会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仲裁文书，但裁决书、调解书除外。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五十八条  直接送达仲裁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

向申请人邮寄送达的，邮寄地址以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或者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住址或者住所地、营业场所为准；申请人拒绝明确或者提供其送达地址的，本会可不予立案。

向被申请人邮寄送达的，邮寄地址以被申请人在仲裁答辩书或者仲裁反请求书或者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住址或者住所地、营业场所为准；被申请人拒绝明确或者提供其送达地址的，邮寄地址应以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身份证件或者法人证照、工商登记信息上载明的住址或者住所地、营业场所为准。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本会、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仲裁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仲裁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说明：《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对文书送达没有规定的，适用人民法院诉讼文书送达有关规定。

